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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中正國小暨幼兒園 

104 年度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練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102年 5 月 8 日召開「102 年國家防災日

整體規劃第 3次研商會議」決議辦理。 

二、教育部 102 年 5 月 16 日召開「102 年度國家防災日各級學校地

震避難掩護演練實施計畫研商會議決議辦理。 

三、災害防救法及「教育部各級學校校園災害管理要點」。 

貳、目的： 

一、配合行政院於「國家防災日」推動「全國學生地震演習」，以

「抗震保安，感動 123」（一分鐘內所有參與者完成地震避難掩

護動作；200萬以上學生一起動員參與；蹲下、掩護、穩住 3 個

要領）為主軸，本校規劃辦理全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地震避難掩

護演練研習活動。 

二、針對 103 年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練缺失進行檢討修正後，

將地震避難掩護演練時間流程及應作為事項融入校園師生地震

避難掩護演練計畫中，進而辦理推演、預演及正式演練等相關工

作。 

三、藉模擬實作強化校園及幼兒園師生災害防救、自救救人與應變

能力，養成學生在地震發生時有正確的本能反應，如何在地震發

生時保護自己，以做好全面防震準備，有效減低災損，維護校園

及師生安全。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桃園縣政府教育局。 

二、主辦單位：中正國小暨幼兒園。 

三、參演單位：小學部及幼兒園全體師生共同參與演練，演練規模與

人數依實際狀況配合參演。 

  

肆、實施時間： 104 年 9 月 21 日上午 9 時 21 分進行正式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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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防災應變組織： 

 
 

 

 

 

 

 

 

 

 

 

 

 

 

 

 

 

 

 

 

 

副指揮官 (教務主任) 兼發言人 

搶救滅火組 

共 53人 

組長為訓導主

任，體育組長、

教練、其他教師 

指揮官(校長) 

通報組 

共 11人 

組長為輔導主

任，輔導組

長、特教組

長、輔導教

師、含科任教

師 3、幼兒園

教師 2與主任

1、特教車司機 

安全防護組 

共 10人 

組長為總務主

任，含人事與

會計主任，事

務、出納組

長、警衛 3、工

友 1、替代役 

緊急救護組 

共 15人 

組長為衛生組

長，含護理師、

特教教師 6、午

餐秘書、廚工 6 

避難引導組 

共 14人 

組長為生教組

長，含各處室其

餘行政人員 5、

與營養師、資源

班師 2、工友 1、

其他教師 

搶救滅火組 

 (訓導主任) 

通報組 

 (輔導主任) 

緊急救護組 

 (衛生組長) 

安全防護組 

 (總務主任) 

避難引導組 

 (生教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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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防災應變任務職責表：(成員詳見附件自衛防災編組名冊) 

 職務 
組別 

各組負責人 
暨隊員 執 掌 內 容 

指揮官 

余謝財 

負責指揮、督導、協調 
1.設置自衛防災本部（一樓訓導處）。 

2.輔助組長、班長。（當組長及班長不在時，代理其任務） 

3.各分組傳達命令及收發情報。 

4.其他指揮上必要之事項。 

 

副指揮官 
（發言人） 廖鳳嬌 

1.負責統一對外發言。 
2.監控學校環境並通報指揮中心受災情形、目前處置狀況。 
3.地震災害避難常識宣導。 

搶
救
與
滅
火
組
（
訓
導
主
任
） 

搶

救

班 

體育組長及其他成員 
 

1.受災學校教職員、學生之搶救及搜救。救災之所有資源、支

援單位（消防、警察、管線及醫療等單位）未抵達時之災害

處理工作。 
2.清除障礙物協助逃生。 
3.強制疏散不願避難之學校教職員、學生。 
4.依情況支援安全防護組、救護組、避難組。 

滅

火

班 
全年級各班導師 

1.分配責任區，協助疏散學校教職員、學生至避難所。 
2.協助疏散受災居民至避難所，協助登記身分、人數。 
3.設置服務站，提供協助與諮詢。 
4.維護學校災區及避難場所治安。 
5.協助設置警戒標誌及交通管制。 
6.應巡視各辨公處所，遇有危險跡象，應立即通知防護人員搶

救並疏散該處人員，同時應注意餘震的發生頻率，是否有直

接影響校內結構物的安全問題。 

7.指揮地區隊展開滅火工作。 

8.使用滅火器、消防栓進行滅火工作。 
滅火器 消防栓 

拔安全插銷  

噴嘴對準火源 

用力壓握把  

按下起動開關 

連接延伸水帶 

打開消防栓放水 
9.與消防隊連繫並協助之。 

安全防護組 
（總務主

任） 
人事、主計、其他成員 

1.採購、儲備醫藥、生活物資、糧食及飲水。 
2.協助分配發放生活物資、糧食及飲水。 
3.各項救災物資之登記、造冊、保管及分配。 
4.管理學校進出人員，和學童家長領回程序。 

5.留守一員在警衛室，以利民眾與家長詢問校內災情狀況。 
6.立即前往火災發生地區，關閉防火鐵捲門、防火門。 

7.緊急電源之確保、鍋爐等用火用電設施之停止使用。 

8.電梯、電扶梯之緊急處置。 



～4～ 

通報組 
（輔導主

任） 

輔導組、特教組、其他成

員 

    以無線電通報應變中心已疏散人數、收容地點、災情及

學校教職員、學生疏散情況。 
1.向消防機關報案並確認已報案。有關報案範例如下： 

報案範例(華勛消防隊 03-4567991) 
火災！在○路○段○巷○弄○號○樓，附近有○○○○○○○○在○○樓的○○○燃

燒。報案人電話：○○○－○○○○ 

2.向場所內部人員緊急廣播及通報。 

3.聯絡有關人員（依緊急聯絡表）。其重點如下： 
桃欣瓦斯公司：03-4353161   新光保全：03-4951212  

電力公司：03-4271801     校長：0972－219555   廖主任：0928583366 
4.適當進行場所內廣播，應避免發生驚慌。 

緊急廣播例（重複二次以上） 
這裡是（防災中心），現在在○○樓發生火災！○樓及○樓滅火班請立即進行滅火行

動。避難引導班請依照配置位置就定位！各層火源責任者請將瓦斯關閉，並採取防止延燒

對策。從業人員請讓電梯停在一樓！「各位顧客請依照引導人員之指示避難逃生。」請絕

對不要搭乘電梯。 

 

5. 向消防隊提供情報，並引導至災害現場，其重點如下： 

 ＊指引往起火場所之最短通道、引導至進出口或緊急昇降機。 

 確認起火場所、燃燒物體及燃燒範圍，以及有無受困或受傷者等 
 

避難引導

組 
（生教組

長） 

文書組、設備組、資訊組、

註冊組、教學組、訓育組

等其他成員 

1.負責蒐集、評估、傳播和使用有關地震災害與資源狀況發展

的資訊。 
2.負責協調及主導各組中所有運作。 
3.應將有關之災情或狀況隨時通報救災指揮中心。 
4.與地區消防救護及憲警單位保持密切聯絡，必要時請求 支援。 
5.負責協調及主導各組中所有運作。 
6.協助處理各項物資之準備工作。 

7.協調管理學校進出人員，安撫到校學生家長，協助領回程序。 

1.前往起火層及其上方樓層，傳達開始避難指令。 
2.開放並確認緊急出口之開啟。 
3.移除造成避難障礙之物品。 
4.無法及時避難及需要緊急救助人員之確認及通報。 
5.運用繩索等，劃定警戒區。 
6.操作避難器具、擔任避難引導。 

重點 必要裝備 

通道轉角、樓梯出入口應配置引導人員。 
  以起火層及其上層為優先配置。 

‧各居室、避難出口之萬用鑰匙。 
‧手提擴音機      ‧繩索。 
‧手電筒。      ‧其他必要之器材。 

 

救護組 
（衛生組

長） 

衛生組長、護理師、午餐

秘書、其他成員 

1.緊急救護所之設置。 

2.受傷人員之緊急處理。 

3.與消防人員聯絡並提供資訊。 

1.檢傷分類，基本急救、重傷患就醫護送。 
2.必要時協同輔導教師心理諮商。 
3.急救常識宣導。 
4.提供紓解壓力方法。 
 

 

 

 



～5～ 

柒、演練重點：實施 1 分鐘地震避難掩護演練動作（依據內政部及教育部

共同訂定之地震避難掩護演練時間流程及應作為事項辦理）。  

捌、實施步驟： 

一、計畫與預演階段：  

（一）完成計畫擬定： 

1、學校於 104 年 7 月底前，依據地震避難掩護時間流程及應

作為事項與教育部研習活動要求重點，完成校園地震避難

掩護演練計畫擬定工作，由縣府依權責進行督導及管制。 

2、學校於 104年 8 月 31日前將預定辦理預演日期、次數，至

教育部校安中心網站填報，並由縣府依權責督導管制。 

（二）宣導活動： 

1、學校於 104年 9 月 10日前對校內教職員工生及家長完成地

震就地避難掩護演練計畫、地震避難掩護演練時間流程及

應作為事項之宣導說明，並完成先期推演工作。 

2、利用集會時機，安排班級辦理地震就地避難掩護示範觀摩活

動，與結合相關課程加強宣導，讓師生熟練動作要領與程序。 

3、104 年 8 月 28 日針對異動之教職員及各班級導師完成地震

避難掩護演練時間流程及應作為事項的銜接教育訓練，俾利

開學後參與預演活動。 

4、學校於 104 年 9 月 10 日前，將本計畫附件「102 年度國家

防災日中正國小及幼兒園地震避難掩護演練時間流程及應

作為事項」及「中正國小及幼兒園地震避難掩護應變參考程

序」，公告於學校網頁，並加強宣導。 

（三）設施及器材整備：於 104年 9 月 10日前完成地震演練活動

各項設施及器材之檢視與整備工作。 

（四）避難活動預演：（已納入學校行事曆） 

1、於 104 年 9月 21 日正式演練前，運用早自習、班會時間或

其他集會時機，辦理至少 1 次以上預演活動，以使校內師

生熟悉演練程序及動作要領。 

2、依據預演狀況隨即進行檢討修正。 

二、正式演練階段： 

（一）地震避難掩護演練狀況發布方式：運用校內廣播系統發布。 

（二）學校及幼兒園師生實施 1分鐘就地避難掩護動作。 

（三）1 分鐘後由師長引導疏散至指定安全地點，並完成人員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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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安全回報動作。 

（四）學校及幼兒園錄製正式演練實況（3-5分鐘）。 

玖、本實施計畫聯絡人： 

     桃園縣中正國小及幼兒園  生教組長：王文信 

     電話：03-4559313*311傳真號碼：03-4351054 

     E-mail：wws@m2.ccps.tyc.edu.tw 

拾、本地震避難掩護正式演練若遇重大天然災害或不可抗拒因素，得由教

育部決定活動停止或延期辦理。 
拾壹、本計畫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